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貴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49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貴山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姚貴山係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

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敷藥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

與顧客間有相類醫療之關係。緣代號AW000-A112010號成年

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於民國000年0月0日

下午9時30分許至上址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詎料，姚貴山明

知Ａ女係相類於醫療關係而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對相類醫

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為Ａ女敷藥

和推拿之機會，未告知Ａ女即將觸及私密部位並取得Ａ女同

意，即直接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上下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

觸碰乳頭，Ａ女心生不適遂調整外衣背心，欲使其右胸不再

遭背心遮掩，而使內外之人得以清楚見其被告動作，欲藉此

使被告有所忌憚，姚貴山仍再次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左右

大力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致Ａ女胸罩肩帶上扣環

掉落，並受有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

紅色抓痕等傷害，其後向Ａ女稱：啊抱歉，把妳的內衣弄壞

了等語，其復以右手自Ａ女外衣背心下擺伸入搓揉Ａ女胃

部，經Ａ女告稱「好了、好了」等語表明停止後，其始停止

上開猥褻行為，Ａ女隨即倉皇整裝繳費後離去。

二、案經Ａ女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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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

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

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

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

定。查被告姚貴山涉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受照護之人利

用機會猥褻罪，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

因本院製作之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Ａ

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Ａ女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

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關於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訊時之證述：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

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

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

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故

原則上賦予該項陳述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

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96

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Ａ女

於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後所為證述，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

不可信之情況，依本案卷證，綜合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

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亦無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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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說明，本即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已於審判期日使前揭證

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已經為完足合法之證據調查，被告對

質詰問權已受保障，自得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

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

依同條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㈢另被告固有爭執證人Ａ女於警詢時證述之證據能力，因本院

並未引用此部分之證述內容，自無證據能力有無之疑義，併

此敘明之。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從事推拿及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

並於上揭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診療，惟矢口

否認有何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並辯稱：我並

沒有把手指伸入Ａ女胸罩內，也沒有用手搓揉Ａ女的胃部，

整個療程大概只有1分鐘，我只有貼藥在Ａ女的虎口和擦藥

膏在鎖骨及肩膀，當時診療室大門是開的，馬路上也人來人

往，絕不可能發生Ａ女所稱的事情，Ａ女提起本件只是為了

恐嚇勒索我云云。前所委任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Ａ女縱

受有傷勢，亦無法證明傷勢是被告所造成，且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鑑定書亦顯示並未驗出任何含有被告在內的男性

DNA，況於案發之際，案發地點有很多民眾在路上等候倒垃

圾，Ａ女理應對外求救和請他人協助報警，卻捨此不為，與

常理有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

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

開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業據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02至103頁），核與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

理時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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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下稱偵卷二】第103至106頁、本院卷第185至192

頁），並有被告網路介紹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112年5月15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32410號函暨監視器影

像、簡易平面圖在卷可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

8號公開卷【下稱偵卷一】第53至54頁、本院卷第61至71

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猥褻犯行。然查：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

如下：

　  ⑴證人Ａ女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是我第五次到上揭國術

館敷藥，這次去的時候被告老婆不在店裡，因為我左手虎

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次被告幫我敷藥的時候，我有跟被告

說我左手前臂也會痛，並把我左手長袖袖子往上拉，被告

說等一下會幫我看，敷完藥後被告就推拿我的左手前臂，

推完左手前臂後被告又往上推左手上臂，接著再按左肩及

後頸，接著被告就走到我的右側身後，被告的手就鑽進我

的圓領上衣內，再把手鑽進我的右側胸罩內，上下搓揉我

的右側乳房的左邊，並且趁上下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

碰到我的右側乳頭，那時我真的很怒，我想制止被告就把

我無袖背心的拉鍊往下拉，並將右側背心外翻，露出我的

右肩和右胸口的位置，我想沒有背心的遮蔽被告應該不敢

再做出剛才的動作，不然會被來往經過的人看到。但被告

竟然還是把我的背心拉鍊往下拉，再把我外翻的右側背心

肩膀翻回來遮住我的右側肩膀與胸口位置，接著被告就再

把手伸進我的圓領上衣及右側胸罩內，左右搓揉我右側乳

房的上面位置，並且趁這樣左右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

碰到我的右側乳頭，被告的力量大到把我胸罩肩帶上的扣

環搓到掉下來，並且造成紅腫，被告還說「阿抱歉把你內

衣弄壞了」，我當時真的氣到發抖，是趁機會用左手扶住

我右胸，把肩帶上扣環扣回去，並跟被告說「好了、好

了」，但被告叫我向後轉走到我身後，從後方用被告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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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從我的拉鍊背心下襬伸到圓領上衣外面的胃部位置來回

搓揉，我真的不知道被告在幹嘛，再跟被告講一次「好

了、好了」，被告才停下來，我就付錢離開店裡等語（見

偵卷二第103至104頁）。

　  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穿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

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我先把左手衣服

袖子往上捲，剛開始是像往常一樣做敷藥的動作，過程中

我向被告提到我的左手臂會痛，被告就說敷完藥後再幫我

看左手臂，被告敷完藥後有做推拿動作，在我左手肩做了

3、4回旋轉動作，之後順勢推到後頸部位並在我的後頸抹

藥膏。接著，被告走到我的右手方向，就很突然地把手從

我右邊衛生衣領口伸進我的內衣裡面，用手指在我的右胸

內側上下搓揉7、8下，期間被告的手指還觸碰到我的乳

頭，我為了阻止被告繼續搓揉，還把背心右邊往下拉至手

臂處露出衛生衣，使得被告的手部不會被背心遮住，但後

來被告還把背心往上拉回原來位置，再次將手從我的衛生

衣領口伸入，用手指左右搓揉我的右胸12點鐘方向約30

秒，搓到有點瘀青，手指還勾到我的乳頭，我的內衣右邊

肩帶甚至因為被告動作過於用力而脫鉤，被告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把我內衣用壞」，我就一邊用左手護住胸口，

一邊把內衣整理好，我當時很生氣，被告還叫我坐著往後

轉，被告坐在診療椅上，在我背後隔著衛生衣從背心下襬

處將手伸到我的胃部搓揉6、7次，我對被告舉動很生氣就

說「好了、好了」，然後被告就停手，我付完200元費用

後就騎腳踏車離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⑶是互核以觀，Ａ女就被告對之猥褻之經過陳述詳盡，前後

說法相符，並無任何矛盾或瑕疵之處，明確指證被告於進

行推拿時觸摸其胸部、乳頭、胃部等私密部位之事實，倘

非其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於案發後之偵查及本院審

理時猶為如此一致之具體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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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況據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我知道Ａ女，但不認識，偶爾會

來我的國術館推拿而已；我跟Ａ女沒有恩怨過節，我根本

不認識Ａ女等語（見偵卷公開卷一第9頁、第127頁），證

人Ａ女亦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到上揭國術館敷藥，

因為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是我最近因為筋膜發炎

前去的第五次敷藥，之前前四次去的時候，被告表現都很

正常等語（見偵卷二第103頁），可見Ａ女僅為被告所經

營之國術館顧客，且前往次數不多，兩人關係並不熟稔。

再參以Ａ女係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即再

次前往上揭國術館找被告，有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64頁），核與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則證

稱：案發當天晚上吃了安眠藥仍無法入睡，也覺得很生

氣，後來我等到國術館開門的時候去找被告要名片，並向

被告表示他的行為讓人不舒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89

頁），被告亦供稱：Ａ女在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來找

我，跟我拿名片，拿完之後就說我昨天用的他很不舒服等

語（見偵卷一第10至11頁），依上開證據互核以觀，被告

若未於前晚晚間9時許利用診療期間對Ａ女為猥褻行為，

Ａ女要無可能在翌日一早即立即前往被告所在國術館，向

被告索取名片和明確表達對被告前一日猥褻行為之憤怒，

且若Ａ女有意誣陷被告，亦無可能遲至第五次進行傳統民

俗療法時始構陷被告，再依卷內事證，亦未見Ａ女與被告

有何仇隙或糾紛之事證，Ａ女應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

及名節之事設詞攀誣被告，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

理，甚使自身涉犯偽證罪責，堪認Ａ女前開所述具相當可

信性，Ａ女證述內容應堪採信。

　⒉再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

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

非法所不許。另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的

犯罪實行，但以此項證據與對向證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若

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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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

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又補強證據並非以

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指

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第33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Ａ女前開指證外，尚有下列事

證足為補強：　

　　⑴Ａ女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8時許，即前往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進行驗傷，檢出Ａ女受有「右

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

痕」等之傷勢，Ａ女並於同日晚間11時許報案後進行警詢

程序，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

事件驗傷診斷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5月12日北市醫

和字第1123029259號函暨病歷資料、傷勢照片在卷可佐

（見偵卷二第75至79頁、本院卷第39至53頁、本院不公開

卷第47至48頁），據此，證人Ａ女上揭證述遭被告用力搓

揉右胸等私密部位之情，核與上開證據所示案發後之身體

狀況相合，自堪採信其證述之真實性。至被告辯稱該傷勢

無從證明係其所造成等語，僅為主觀臆測之詞，要難採

信。

　　⑵復據上情，Ａ女在案發後翌日迅即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

件之驗傷，已如前述，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

發後我不敢跟朋友和家人說這件事，等到案發翌日(即112

年1月6日)晚間7時許兒子回家，我有跟他提因為性騷擾所

以要提告，但害怕兒子惹出事端沒有跟兒子說是誰，而丈

夫是到和平醫院婦幼院區驗傷時才用電話跟丈夫說，讓他

在家裡等我消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再佐以

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

之國術館質問被告時，Ａ女丈夫亦曾表示「你就是有摸到

那裡，他(按：Ａ女)才會那麼生氣，不然只摸到這裡，哪

會生氣」等語，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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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161頁），嗣後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2

日至112年6月13日期間，則陸續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

神科就診而經診斷持續性憂鬱症，此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12年7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42686號函暨門診病歷、

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至131頁），依此互

核以觀，Ａ女在案發後翌日即自行主動前往醫院進行性侵

害事件之驗傷，並向醫院人員揭露此事，亦立即循司法途

徑處理本案，爾後再主動向丈夫和兒子反應遭猥褻之事

件，並有因憂鬱就診之情況，倘如被告所言當日並未發生

任何不當猥褻行為，兩人間自無任何不愉快，則要無可能

在短期內有如此快速的情緒轉變，此顯可佐證Ａ女關於遭

被告猥褻之證述真實性。至被告臨訟辯稱Ａ女蓄意抹黑恐

嚇乙節，實無所據，要難採信。

　　⑶以上事證，俱足補強Ａ女前開證述之真實性，其所為證述

應可採信，足認被告確有對Ａ女為猥褻之行為。

　㈢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被告固辯稱自己僅從係從背心腋下口處伸入幫忙推拿擦藥云

云（見偵卷一第9頁、本院卷第103頁），惟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係供稱：我擦藥膏的位置是Ａ女左手肩膀、鎖骨和頸

部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當日係著

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

心，業據證人Ａ女證述如前（見本院卷第186頁），並有其

在偵查庭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111至119

頁），被告亦明確就此供稱：Ａ女於案發當天到國術館內所

穿衣服，與Ａ女在偵查庭內所拍攝的衣服一樣，且案發當日

滿冷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則依Ａ女前述之穿著狀

態，被告根本不可能從背心腋下口處伸手對Ａ女肩膀、鎖骨

和頸部進行推拿及擦藥，Ａ女前揭穿著樣式反係符合Ａ女所

證之被告從其圓領上衣領口處伸手為猥褻犯行之情狀，益徵

Ａ女證述之可信性，被告辯稱其推拿方式，要與卷內事證彰

顯之事實相悖，顯屬卸責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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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再辯稱是因為Ａ女表示自己另外一側的手臂和肩膀也不

舒服，請我幫忙推拿該側，我才協助推拿云云（見偵卷一第

9頁、第126頁），惟被告於警詢時係明確供稱：因為在推拿

Ａ女某一側時，我發現Ａ女另外一側肩膀、肩關節也很緊，

所以我就幫Ａ女擦藥及推拿，我沒有問Ａ女，Ａ女也沒回應

等語（見偵卷一第1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

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找被告談話，於該

三方溝通過程中，Ａ女即有向被告表示「為什麼你要走到右

邊來」，被告則回覆「因為要擦藥，都會有影響」，Ａ女再

向被告表示「對，正常來說你要說，小姐衣服可能要掀起來

我都可以忍受，你跟我說讓我自己動，或是說小姐我要拉開

你的衣服方便擦藥，你有說嗎？」，被告則回「沒有」；Ａ

女亦有向被告表示「...你確確實實從這邊擦，伸進去擦

藥」，Ａ女丈夫則表示「你有經過他的同意嗎?」，被告則

答「我疏忽，我就跟大姊說我疏忽」等情相符，此有本院11

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8、161頁），

依此觀之，被告實係未在事前徵得Ａ女同意下，即在診療期

間逕自觸碰Ａ女從未表明不適之右側肩膀、胸部等部位進行

推拿擦藥，此與Ａ女所證稱被告突在診療期間即觸碰自己右

側身體進而對己為猥褻犯行之證詞相符（見本院卷第187、1

91頁），反見被告前揭前後不一之供述，益見其所辯難以採

信。

　⒊至被告固有辯稱案發國術館大門為開啟狀態，馬路上的人來

人往，要無可能發生此事，且Ａ女亦得當場向他人求助或報

警云云，惟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於遭侵害之過程反

應不一而足，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關係如何、當時之情境

（例如：加害人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程度、加害者體

型、權利或對情境掌控優勢等）、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對

於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如何，

均會影響被害人當下之反應，並非所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

害人均會大聲喊叫、求援，自不能以此刻版印象認未於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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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對外求援、呼救之被害人即非違反其意願，本案診療區

雖緊鄰國術館開啟的大門，業據Ａ女所證述在卷（見本院卷

第189頁），並有Ａ女當庭標示之簡要平面圖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201頁），然診療區仍位於國術館內部具有一定之

區隔性，馬路上行人若非刻意探頭張望，要難知悉國術館內

部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且被告係將手伸入Ａ女圓領上衣之內

為猥褻之行為，業如前述，則該行為即有Ａ女上衣阻擋位於

國術館外馬路行人視線，被告亦可隨時變換動作，往來之人

自難立即察覺被告利用機會對Ａ女猥褻犯行之情狀，而Ａ女

當下縱未能有任何求援之舉，自有可能當下處於驚懼，或擔

心呼救後可能使自己陷入更不利之處境，而未能立即在現場

反應或求援，待其離開案發地點，始於翌日尋求司法途徑及

親友協助，仍屬事理之常，難認有何違反常情。是上開診療

室位置狀態和馬路上人來人往之情，均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且被告所辯Ａ女案發後反應與常情不符，僅屬刻板印象

而無從採信。

　⒋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2月3日刑生字第112001292

2號鑑定書固未於被害人胸罩內側、被害人6A棉棒(採自右

胸)、被害人6B棉棒(採自左胸)檢出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

別，有該鑑定書附卷可稽（見偵卷一第141至142頁），然其

亦有表示「被害人胸罩內側微物，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

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且就被告自陳其

有擦藥膏在Ａ女頸部乙節（見本院卷第103頁），該鑑定書

亦稱「被害人6C棉棒(採自後頸)經直接萃取DNA檢測，未檢

出體染色體即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是以，本案

被告係伸手進入Ａ女上衣領口及胸罩內，以手觸碰Ａ女胸

部、乳頭等部位，衡諸手摸Ａ女身體時間不長，且被告手上

上沾有青草藥膏，其所殘留的跡證因而有所不足而無法予以

檢測，非無可能，是自難僅以未檢出被告DNA乙情，即逕認

證人Ａ女上開證述不可採信。

　㈣綜上各情並與Ａ女之前開證述為綜合判斷，足認被告對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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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至明，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採信。本案

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

人身體隱私處為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

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賞；或以自己之雙

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

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

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

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80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時地以手接續

搓揉或觸摸Ａ女之胸部、乳頭、胃部(即腹部區域)等部位，

已如前述，依此過程情節及事理常情觀之，被告所撫摸Ａ女

身體位置處，既已屬女性個人私密部位，依前開說明，足徵

被告主觀上有藉以滿足其色慾之意念，而其所施行上開舉

動，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色慾，自屬刑法上所稱之猥

褻行為。

　⒉再按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

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

資格之人而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所犯者為

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

關係之機會所犯者在內，此觀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41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

228條第1項（或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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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或猥褻）罪，係因行為人與被害人

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

務、業務或其他相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

交（或猥褻)，被害人因礙於上揭服從監督關係而隱忍屈從

行為人之要求，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與合

意性交（或猥褻）有別；且該犯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在行

為時告知或強調此種關係之存在，當下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

為要件，只要該權勢、機會客觀存在，主觀上被害人因此認

知而壓抑其性自主意志，即足當之。被告利用提供Ａ女相類

於醫療業務為推拿等傳統民俗療法服務之機會，無非係利用

Ａ女信賴專業及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之機會，而遂行上開犯

行，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

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

　㈡罪數：

　　被告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客觀上係於密接之時

間、在同一地點所為，主觀上則均係侵害Ａ女之性自主決定

權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

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量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從事經絡穴道推拿及按

摩之人，案發時Ａ女因信任被告專業而同意被告進行相關療

程，被告卻利用Ａ女對於專業之尊重與信賴，明知在觸碰隱

私部位之前，應先行告知並取得Ａ女同意，卻利用療程期

間，對Ａ女為事實欄所示之行為，致使Ａ女於療程中感到不

適及恐懼，顯然嚴重欠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並

造成Ａ女身心傷害，被告所為實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始終

否認犯行，迄未與Ａ女和解並獲得其諒解，甚不當屢稱Ａ女

惡意抹黑，實難認其犯行之損害結果已獲減輕，被告犯後態

度亦難認良好，暨考量被告自陳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

前無業無收入、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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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97頁），再衡酌各該當事人、告訴代理人對於量刑之

意見（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及被告前科紀錄之素行、

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警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記弘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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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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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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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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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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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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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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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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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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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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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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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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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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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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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貴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貴山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姚貴山係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敷藥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與顧客間有相類醫療之關係。緣代號AW000-A112010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9時30分許至上址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詎料，姚貴山明知Ａ女係相類於醫療關係而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為Ａ女敷藥和推拿之機會，未告知Ａ女即將觸及私密部位並取得Ａ女同意，即直接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上下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Ａ女心生不適遂調整外衣背心，欲使其右胸不再遭背心遮掩，而使內外之人得以清楚見其被告動作，欲藉此使被告有所忌憚，姚貴山仍再次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左右大力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致Ａ女胸罩肩帶上扣環掉落，並受有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等傷害，其後向Ａ女稱：啊抱歉，把妳的內衣弄壞了等語，其復以右手自Ａ女外衣背心下擺伸入搓揉Ａ女胃部，經Ａ女告稱「好了、好了」等語表明停止後，其始停止上開猥褻行為，Ａ女隨即倉皇整裝繳費後離去。
二、案經Ａ女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查被告姚貴山涉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製作之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Ａ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Ａ女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關於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訊時之證述：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故原則上賦予該項陳述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Ａ女於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後所為證述，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本案卷證，綜合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亦無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即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已於審判期日使前揭證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已經為完足合法之證據調查，被告對質詰問權已受保障，自得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依同條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㈢另被告固有爭執證人Ａ女於警詢時證述之證據能力，因本院並未引用此部分之證述內容，自無證據能力有無之疑義，併此敘明之。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從事推拿及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揭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診療，惟矢口否認有何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並辯稱：我並沒有把手指伸入Ａ女胸罩內，也沒有用手搓揉Ａ女的胃部，整個療程大概只有1分鐘，我只有貼藥在Ａ女的虎口和擦藥膏在鎖骨及肩膀，當時診療室大門是開的，馬路上也人來人往，絕不可能發生Ａ女所稱的事情，Ａ女提起本件只是為了恐嚇勒索我云云。前所委任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Ａ女縱受有傷勢，亦無法證明傷勢是被告所造成，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亦顯示並未驗出任何含有被告在內的男性DNA，況於案發之際，案發地點有很多民眾在路上等候倒垃圾，Ａ女理應對外求救和請他人協助報警，卻捨此不為，與常理有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開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業據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2至103頁），核與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二】第103至106頁、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有被告網路介紹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112年5月15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32410號函暨監視器影像、簡易平面圖在卷可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公開卷【下稱偵卷一】第53至54頁、本院卷第61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猥褻犯行。然查：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如下：
　  ⑴證人Ａ女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是我第五次到上揭國術館敷藥，這次去的時候被告老婆不在店裡，因為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次被告幫我敷藥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我左手前臂也會痛，並把我左手長袖袖子往上拉，被告說等一下會幫我看，敷完藥後被告就推拿我的左手前臂，推完左手前臂後被告又往上推左手上臂，接著再按左肩及後頸，接著被告就走到我的右側身後，被告的手就鑽進我的圓領上衣內，再把手鑽進我的右側胸罩內，上下搓揉我的右側乳房的左邊，並且趁上下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到我的右側乳頭，那時我真的很怒，我想制止被告就把我無袖背心的拉鍊往下拉，並將右側背心外翻，露出我的右肩和右胸口的位置，我想沒有背心的遮蔽被告應該不敢再做出剛才的動作，不然會被來往經過的人看到。但被告竟然還是把我的背心拉鍊往下拉，再把我外翻的右側背心肩膀翻回來遮住我的右側肩膀與胸口位置，接著被告就再把手伸進我的圓領上衣及右側胸罩內，左右搓揉我右側乳房的上面位置，並且趁這樣左右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到我的右側乳頭，被告的力量大到把我胸罩肩帶上的扣環搓到掉下來，並且造成紅腫，被告還說「阿抱歉把你內衣弄壞了」，我當時真的氣到發抖，是趁機會用左手扶住我右胸，把肩帶上扣環扣回去，並跟被告說「好了、好了」，但被告叫我向後轉走到我身後，從後方用被告的右手從我的拉鍊背心下襬伸到圓領上衣外面的胃部位置來回搓揉，我真的不知道被告在幹嘛，再跟被告講一次「好了、好了」，被告才停下來，我就付錢離開店裡等語（見偵卷二第103至104頁）。
　  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穿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我先把左手衣服袖子往上捲，剛開始是像往常一樣做敷藥的動作，過程中我向被告提到我的左手臂會痛，被告就說敷完藥後再幫我看左手臂，被告敷完藥後有做推拿動作，在我左手肩做了3、4回旋轉動作，之後順勢推到後頸部位並在我的後頸抹藥膏。接著，被告走到我的右手方向，就很突然地把手從我右邊衛生衣領口伸進我的內衣裡面，用手指在我的右胸內側上下搓揉7、8下，期間被告的手指還觸碰到我的乳頭，我為了阻止被告繼續搓揉，還把背心右邊往下拉至手臂處露出衛生衣，使得被告的手部不會被背心遮住，但後來被告還把背心往上拉回原來位置，再次將手從我的衛生衣領口伸入，用手指左右搓揉我的右胸12點鐘方向約30秒，搓到有點瘀青，手指還勾到我的乳頭，我的內衣右邊肩帶甚至因為被告動作過於用力而脫鉤，被告就跟我說「不好意思把我內衣用壞」，我就一邊用左手護住胸口，一邊把內衣整理好，我當時很生氣，被告還叫我坐著往後轉，被告坐在診療椅上，在我背後隔著衛生衣從背心下襬處將手伸到我的胃部搓揉6、7次，我對被告舉動很生氣就說「好了、好了」，然後被告就停手，我付完200元費用後就騎腳踏車離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⑶是互核以觀，Ａ女就被告對之猥褻之經過陳述詳盡，前後說法相符，並無任何矛盾或瑕疵之處，明確指證被告於進行推拿時觸摸其胸部、乳頭、胃部等私密部位之事實，倘非其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於案發後之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猶為如此一致之具體證述。
　  ⑷況據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我知道Ａ女，但不認識，偶爾會來我的國術館推拿而已；我跟Ａ女沒有恩怨過節，我根本不認識Ａ女等語（見偵卷公開卷一第9頁、第127頁），證人Ａ女亦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到上揭國術館敷藥，因為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是我最近因為筋膜發炎前去的第五次敷藥，之前前四次去的時候，被告表現都很正常等語（見偵卷二第103頁），可見Ａ女僅為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顧客，且前往次數不多，兩人關係並不熟稔。再參以Ａ女係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即再次前往上揭國術館找被告，有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4頁），核與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案發當天晚上吃了安眠藥仍無法入睡，也覺得很生氣，後來我等到國術館開門的時候去找被告要名片，並向被告表示他的行為讓人不舒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89頁），被告亦供稱：Ａ女在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來找我，跟我拿名片，拿完之後就說我昨天用的他很不舒服等語（見偵卷一第10至11頁），依上開證據互核以觀，被告若未於前晚晚間9時許利用診療期間對Ａ女為猥褻行為，Ａ女要無可能在翌日一早即立即前往被告所在國術館，向被告索取名片和明確表達對被告前一日猥褻行為之憤怒，且若Ａ女有意誣陷被告，亦無可能遲至第五次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時始構陷被告，再依卷內事證，亦未見Ａ女與被告有何仇隙或糾紛之事證，Ａ女應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攀誣被告，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甚使自身涉犯偽證罪責，堪認Ａ女前開所述具相當可信性，Ａ女證述內容應堪採信。
　⒉再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另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的犯罪實行，但以此項證據與對向證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又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第33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Ａ女前開指證外，尚有下列事證足為補強：　
　　⑴Ａ女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8時許，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進行驗傷，檢出Ａ女受有「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等之傷勢，Ａ女並於同日晚間11時許報案後進行警詢程序，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5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29259號函暨病歷資料、傷勢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75至79頁、本院卷第39至53頁、本院不公開卷第47至48頁），據此，證人Ａ女上揭證述遭被告用力搓揉右胸等私密部位之情，核與上開證據所示案發後之身體狀況相合，自堪採信其證述之真實性。至被告辯稱該傷勢無從證明係其所造成等語，僅為主觀臆測之詞，要難採信。
　　⑵復據上情，Ａ女在案發後翌日迅即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之驗傷，已如前述，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發後我不敢跟朋友和家人說這件事，等到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7時許兒子回家，我有跟他提因為性騷擾所以要提告，但害怕兒子惹出事端沒有跟兒子說是誰，而丈夫是到和平醫院婦幼院區驗傷時才用電話跟丈夫說，讓他在家裡等我消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質問被告時，Ａ女丈夫亦曾表示「你就是有摸到那裡，他(按：Ａ女)才會那麼生氣，不然只摸到這裡，哪會生氣」等語，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嗣後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2日至112年6月13日期間，則陸續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科就診而經診斷持續性憂鬱症，此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7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42686號函暨門診病歷、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至131頁），依此互核以觀，Ａ女在案發後翌日即自行主動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之驗傷，並向醫院人員揭露此事，亦立即循司法途徑處理本案，爾後再主動向丈夫和兒子反應遭猥褻之事件，並有因憂鬱就診之情況，倘如被告所言當日並未發生任何不當猥褻行為，兩人間自無任何不愉快，則要無可能在短期內有如此快速的情緒轉變，此顯可佐證Ａ女關於遭被告猥褻之證述真實性。至被告臨訟辯稱Ａ女蓄意抹黑恐嚇乙節，實無所據，要難採信。
　　⑶以上事證，俱足補強Ａ女前開證述之真實性，其所為證述應可採信，足認被告確有對Ａ女為猥褻之行為。
　㈢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被告固辯稱自己僅從係從背心腋下口處伸入幫忙推拿擦藥云云（見偵卷一第9頁、本院卷第103頁），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係供稱：我擦藥膏的位置是Ａ女左手肩膀、鎖骨和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當日係著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業據證人Ａ女證述如前（見本院卷第186頁），並有其在偵查庭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111至119頁），被告亦明確就此供稱：Ａ女於案發當天到國術館內所穿衣服，與Ａ女在偵查庭內所拍攝的衣服一樣，且案發當日滿冷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則依Ａ女前述之穿著狀態，被告根本不可能從背心腋下口處伸手對Ａ女肩膀、鎖骨和頸部進行推拿及擦藥，Ａ女前揭穿著樣式反係符合Ａ女所證之被告從其圓領上衣領口處伸手為猥褻犯行之情狀，益徵Ａ女證述之可信性，被告辯稱其推拿方式，要與卷內事證彰顯之事實相悖，顯屬卸責之詞。
　⒉被告再辯稱是因為Ａ女表示自己另外一側的手臂和肩膀也不舒服，請我幫忙推拿該側，我才協助推拿云云（見偵卷一第9頁、第126頁），惟被告於警詢時係明確供稱：因為在推拿Ａ女某一側時，我發現Ａ女另外一側肩膀、肩關節也很緊，所以我就幫Ａ女擦藥及推拿，我沒有問Ａ女，Ａ女也沒回應等語（見偵卷一第1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找被告談話，於該三方溝通過程中，Ａ女即有向被告表示「為什麼你要走到右邊來」，被告則回覆「因為要擦藥，都會有影響」，Ａ女再向被告表示「對，正常來說你要說，小姐衣服可能要掀起來我都可以忍受，你跟我說讓我自己動，或是說小姐我要拉開你的衣服方便擦藥，你有說嗎？」，被告則回「沒有」；Ａ女亦有向被告表示「...你確確實實從這邊擦，伸進去擦藥」，Ａ女丈夫則表示「你有經過他的同意嗎?」，被告則答「我疏忽，我就跟大姊說我疏忽」等情相符，此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8、161頁），依此觀之，被告實係未在事前徵得Ａ女同意下，即在診療期間逕自觸碰Ａ女從未表明不適之右側肩膀、胸部等部位進行推拿擦藥，此與Ａ女所證稱被告突在診療期間即觸碰自己右側身體進而對己為猥褻犯行之證詞相符（見本院卷第187、191頁），反見被告前揭前後不一之供述，益見其所辯難以採信。
　⒊至被告固有辯稱案發國術館大門為開啟狀態，馬路上的人來人往，要無可能發生此事，且Ａ女亦得當場向他人求助或報警云云，惟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於遭侵害之過程反應不一而足，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關係如何、當時之情境（例如：加害人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程度、加害者體型、權利或對情境掌控優勢等）、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對於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如何，均會影響被害人當下之反應，並非所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均會大聲喊叫、求援，自不能以此刻版印象認未於當下立即對外求援、呼救之被害人即非違反其意願，本案診療區雖緊鄰國術館開啟的大門，業據Ａ女所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89頁），並有Ａ女當庭標示之簡要平面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1頁），然診療區仍位於國術館內部具有一定之區隔性，馬路上行人若非刻意探頭張望，要難知悉國術館內部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且被告係將手伸入Ａ女圓領上衣之內為猥褻之行為，業如前述，則該行為即有Ａ女上衣阻擋位於國術館外馬路行人視線，被告亦可隨時變換動作，往來之人自難立即察覺被告利用機會對Ａ女猥褻犯行之情狀，而Ａ女當下縱未能有任何求援之舉，自有可能當下處於驚懼，或擔心呼救後可能使自己陷入更不利之處境，而未能立即在現場反應或求援，待其離開案發地點，始於翌日尋求司法途徑及親友協助，仍屬事理之常，難認有何違反常情。是上開診療室位置狀態和馬路上人來人往之情，均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且被告所辯Ａ女案發後反應與常情不符，僅屬刻板印象而無從採信。
　⒋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2月3日刑生字第1120012922號鑑定書固未於被害人胸罩內側、被害人6A棉棒(採自右胸)、被害人6B棉棒(採自左胸)檢出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有該鑑定書附卷可稽（見偵卷一第141至142頁），然其亦有表示「被害人胸罩內側微物，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且就被告自陳其有擦藥膏在Ａ女頸部乙節（見本院卷第103頁），該鑑定書亦稱「被害人6C棉棒(採自後頸)經直接萃取DNA檢測，未檢出體染色體即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是以，本案被告係伸手進入Ａ女上衣領口及胸罩內，以手觸碰Ａ女胸部、乳頭等部位，衡諸手摸Ａ女身體時間不長，且被告手上上沾有青草藥膏，其所殘留的跡證因而有所不足而無法予以檢測，非無可能，是自難僅以未檢出被告DNA乙情，即逕認證人Ａ女上開證述不可採信。
　㈣綜上各情並與Ａ女之前開證述為綜合判斷，足認被告對Ａ女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至明，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賞；或以自己之雙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時地以手接續搓揉或觸摸Ａ女之胸部、乳頭、胃部(即腹部區域)等部位，已如前述，依此過程情節及事理常情觀之，被告所撫摸Ａ女身體位置處，既已屬女性個人私密部位，依前開說明，足徵被告主觀上有藉以滿足其色慾之意念，而其所施行上開舉動，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色慾，自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⒉再按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而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所犯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者在內，此觀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41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8條第1項（或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或猥褻）罪，係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或猥褻)，被害人因礙於上揭服從監督關係而隱忍屈從行為人之要求，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與合意性交（或猥褻）有別；且該犯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在行為時告知或強調此種關係之存在，當下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為要件，只要該權勢、機會客觀存在，主觀上被害人因此認知而壓抑其性自主意志，即足當之。被告利用提供Ａ女相類於醫療業務為推拿等傳統民俗療法服務之機會，無非係利用Ａ女信賴專業及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之機會，而遂行上開犯行，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
　㈡罪數：
　　被告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客觀上係於密接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為，主觀上則均係侵害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量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從事經絡穴道推拿及按摩之人，案發時Ａ女因信任被告專業而同意被告進行相關療程，被告卻利用Ａ女對於專業之尊重與信賴，明知在觸碰隱私部位之前，應先行告知並取得Ａ女同意，卻利用療程期間，對Ａ女為事實欄所示之行為，致使Ａ女於療程中感到不適及恐懼，顯然嚴重欠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並造成Ａ女身心傷害，被告所為實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始終否認犯行，迄未與Ａ女和解並獲得其諒解，甚不當屢稱Ａ女惡意抹黑，實難認其犯行之損害結果已獲減輕，被告犯後態度亦難認良好，暨考量被告自陳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無收入、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再衡酌各該當事人、告訴代理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及被告前科紀錄之素行、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警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記弘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貴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49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貴山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姚貴山係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

    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敷藥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與顧

    客間有相類醫療之關係。緣代號AW000-A112010號成年女子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9

    時30分許至上址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詎料，姚貴山明知Ａ女

    係相類於醫療關係而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對相類醫療關係

    受自己照護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為Ａ女敷藥和推拿

    之機會，未告知Ａ女即將觸及私密部位並取得Ａ女同意，即直

    接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上下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

    Ａ女心生不適遂調整外衣背心，欲使其右胸不再遭背心遮掩

    ，而使內外之人得以清楚見其被告動作，欲藉此使被告有所

    忌憚，姚貴山仍再次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左右大力搓揉Ａ女

    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致Ａ女胸罩肩帶上扣環掉落，並受有

    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等傷

    害，其後向Ａ女稱：啊抱歉，把妳的內衣弄壞了等語，其復

    以右手自Ａ女外衣背心下擺伸入搓揉Ａ女胃部，經Ａ女告稱「

    好了、好了」等語表明停止後，其始停止上開猥褻行為，Ａ

    女隨即倉皇整裝繳費後離去。

二、案經Ａ女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

    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

    、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

    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

    。查被告姚貴山涉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受照護之人利用

    機會猥褻罪，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

    本院製作之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Ａ女

    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Ａ女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

    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關於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訊時之證述：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

    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

    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

    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故

    原則上賦予該項陳述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

    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

    、104年度台上字第1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Ａ女於檢

    察官訊問時，經具結後所為證述，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

    信之情況，依本案卷證，綜合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

    上之觀察或調查，亦無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開規定及說

    明，本即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已於審判期日使前揭證人到

    庭接受交互詰問，已經為完足合法之證據調查，被告對質詰

    問權已受保障，自得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

    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

    依同條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㈢另被告固有爭執證人Ａ女於警詢時證述之證據能力，因本院並

    未引用此部分之證述內容，自無證據能力有無之疑義，併此

    敘明之。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從事推拿及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

    並於上揭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診療，惟矢口

    否認有何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並辯稱：我並

    沒有把手指伸入Ａ女胸罩內，也沒有用手搓揉Ａ女的胃部，整

    個療程大概只有1分鐘，我只有貼藥在Ａ女的虎口和擦藥膏在

    鎖骨及肩膀，當時診療室大門是開的，馬路上也人來人往，

    絕不可能發生Ａ女所稱的事情，Ａ女提起本件只是為了恐嚇勒

    索我云云。前所委任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Ａ女縱受有傷

    勢，亦無法證明傷勢是被告所造成，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鑑定書亦顯示並未驗出任何含有被告在內的男性DNA，

    況於案發之際，案發地點有很多民眾在路上等候倒垃圾，Ａ

    女理應對外求救和請他人協助報警，卻捨此不為，與常理有

    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從

    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開時間

    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業據被告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102至103頁），核與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

    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不公開卷【

    下稱偵卷二】第103至106頁、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有

    被告網路介紹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112年5月15

    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32410號函暨監視器影像、簡易平

    面圖在卷可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公開卷

    【下稱偵卷一】第53至54頁、本院卷第61至71頁），是此部

    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猥褻犯行。然查：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如

    下：

　  ⑴證人Ａ女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是我第五次到上揭國術館

      敷藥，這次去的時候被告老婆不在店裡，因為我左手虎口

      位置筋膜發炎，這次被告幫我敷藥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

      我左手前臂也會痛，並把我左手長袖袖子往上拉，被告說

      等一下會幫我看，敷完藥後被告就推拿我的左手前臂，推

      完左手前臂後被告又往上推左手上臂，接著再按左肩及後

      頸，接著被告就走到我的右側身後，被告的手就鑽進我的

      圓領上衣內，再把手鑽進我的右側胸罩內，上下搓揉我的

      右側乳房的左邊，並且趁上下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

      到我的右側乳頭，那時我真的很怒，我想制止被告就把我

      無袖背心的拉鍊往下拉，並將右側背心外翻，露出我的右

      肩和右胸口的位置，我想沒有背心的遮蔽被告應該不敢再

      做出剛才的動作，不然會被來往經過的人看到。但被告竟

      然還是把我的背心拉鍊往下拉，再把我外翻的右側背心肩

      膀翻回來遮住我的右側肩膀與胸口位置，接著被告就再把

      手伸進我的圓領上衣及右側胸罩內，左右搓揉我右側乳房

      的上面位置，並且趁這樣左右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

      到我的右側乳頭，被告的力量大到把我胸罩肩帶上的扣環

      搓到掉下來，並且造成紅腫，被告還說「阿抱歉把你內衣

      弄壞了」，我當時真的氣到發抖，是趁機會用左手扶住我

      右胸，把肩帶上扣環扣回去，並跟被告說「好了、好了」

      ，但被告叫我向後轉走到我身後，從後方用被告的右手從

      我的拉鍊背心下襬伸到圓領上衣外面的胃部位置來回搓揉

      ，我真的不知道被告在幹嘛，再跟被告講一次「好了、好

      了」，被告才停下來，我就付錢離開店裡等語（見偵卷二

      第103至104頁）。

　  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穿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

      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我先把左手衣服

      袖子往上捲，剛開始是像往常一樣做敷藥的動作，過程中

      我向被告提到我的左手臂會痛，被告就說敷完藥後再幫我

      看左手臂，被告敷完藥後有做推拿動作，在我左手肩做了

      3、4回旋轉動作，之後順勢推到後頸部位並在我的後頸抹

      藥膏。接著，被告走到我的右手方向，就很突然地把手從

      我右邊衛生衣領口伸進我的內衣裡面，用手指在我的右胸

      內側上下搓揉7、8下，期間被告的手指還觸碰到我的乳頭

      ，我為了阻止被告繼續搓揉，還把背心右邊往下拉至手臂

      處露出衛生衣，使得被告的手部不會被背心遮住，但後來

      被告還把背心往上拉回原來位置，再次將手從我的衛生衣

      領口伸入，用手指左右搓揉我的右胸12點鐘方向約30秒，

      搓到有點瘀青，手指還勾到我的乳頭，我的內衣右邊肩帶

      甚至因為被告動作過於用力而脫鉤，被告就跟我說「不好

      意思把我內衣用壞」，我就一邊用左手護住胸口，一邊把

      內衣整理好，我當時很生氣，被告還叫我坐著往後轉，被

      告坐在診療椅上，在我背後隔著衛生衣從背心下襬處將手

      伸到我的胃部搓揉6、7次，我對被告舉動很生氣就說「好

      了、好了」，然後被告就停手，我付完200元費用後就騎

      腳踏車離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⑶是互核以觀，Ａ女就被告對之猥褻之經過陳述詳盡，前後說

      法相符，並無任何矛盾或瑕疵之處，明確指證被告於進行

      推拿時觸摸其胸部、乳頭、胃部等私密部位之事實，倘非

      其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於案發後之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猶為如此一致之具體證述。

　  ⑷況據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我知道Ａ女，但不認識，偶爾會來

      我的國術館推拿而已；我跟Ａ女沒有恩怨過節，我根本不

      認識Ａ女等語（見偵卷公開卷一第9頁、第127頁），證人Ａ

      女亦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到上揭國術館敷藥，因為

      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是我最近因為筋膜發炎前去

      的第五次敷藥，之前前四次去的時候，被告表現都很正常

      等語（見偵卷二第103頁），可見Ａ女僅為被告所經營之國

      術館顧客，且前往次數不多，兩人關係並不熟稔。再參以

      Ａ女係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即再次前往

      上揭國術館找被告，有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64頁），核與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案

      發當天晚上吃了安眠藥仍無法入睡，也覺得很生氣，後來

      我等到國術館開門的時候去找被告要名片，並向被告表示

      他的行為讓人不舒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89頁），被

      告亦供稱：Ａ女在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來找我，跟我拿

      名片，拿完之後就說我昨天用的他很不舒服等語（見偵卷

      一第10至11頁），依上開證據互核以觀，被告若未於前晚

      晚間9時許利用診療期間對Ａ女為猥褻行為，Ａ女要無可能

      在翌日一早即立即前往被告所在國術館，向被告索取名片

      和明確表達對被告前一日猥褻行為之憤怒，且若Ａ女有意

      誣陷被告，亦無可能遲至第五次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時始構

      陷被告，再依卷內事證，亦未見Ａ女與被告有何仇隙或糾

      紛之事證，Ａ女應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

      詞攀誣被告，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甚使自身涉

      犯偽證罪責，堪認Ａ女前開所述具相當可信性，Ａ女證述內

      容應堪採信。

　⒉再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

    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

    非法所不許。另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的

    犯罪實行，但以此項證據與對向證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若

    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

    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

    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又補強證據並非以

    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指

    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第33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Ａ女前開指證外，尚有下列事

    證足為補強：　

　　⑴Ａ女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8時許，即前往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進行驗傷，檢出Ａ女受有「右胸1

      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

      等之傷勢，Ａ女並於同日晚間11時許報案後進行警詢程序

      ，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

      驗傷診斷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5月12日北市醫和字

      第1123029259號函暨病歷資料、傷勢照片在卷可佐（見偵

      卷二第75至79頁、本院卷第39至53頁、本院不公開卷第47

      至48頁），據此，證人Ａ女上揭證述遭被告用力搓揉右胸

      等私密部位之情，核與上開證據所示案發後之身體狀況相

      合，自堪採信其證述之真實性。至被告辯稱該傷勢無從證

      明係其所造成等語，僅為主觀臆測之詞，要難採信。

　　⑵復據上情，Ａ女在案發後翌日迅即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

      之驗傷，已如前述，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發

      後我不敢跟朋友和家人說這件事，等到案發翌日(即112年

      1月6日)晚間7時許兒子回家，我有跟他提因為性騷擾所以

      要提告，但害怕兒子惹出事端沒有跟兒子說是誰，而丈夫

      是到和平醫院婦幼院區驗傷時才用電話跟丈夫說，讓他在

      家裡等我消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再佐以Ａ

      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

      國術館質問被告時，Ａ女丈夫亦曾表示「你就是有摸到那

      裡，他(按：Ａ女)才會那麼生氣，不然只摸到這裡，哪會

      生氣」等語，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61頁），嗣後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2日至11

      2年6月13日期間，則陸續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科就

      診而經診斷持續性憂鬱症，此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7

      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42686號函暨門診病歷、診斷證

      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至131頁），依此互核以觀

      ，Ａ女在案發後翌日即自行主動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

      之驗傷，並向醫院人員揭露此事，亦立即循司法途徑處理

      本案，爾後再主動向丈夫和兒子反應遭猥褻之事件，並有

      因憂鬱就診之情況，倘如被告所言當日並未發生任何不當

      猥褻行為，兩人間自無任何不愉快，則要無可能在短期內

      有如此快速的情緒轉變，此顯可佐證Ａ女關於遭被告猥褻

      之證述真實性。至被告臨訟辯稱Ａ女蓄意抹黑恐嚇乙節，

      實無所據，要難採信。

　　⑶以上事證，俱足補強Ａ女前開證述之真實性，其所為證述應

      可採信，足認被告確有對Ａ女為猥褻之行為。

　㈢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被告固辯稱自己僅從係從背心腋下口處伸入幫忙推拿擦藥云

    云（見偵卷一第9頁、本院卷第103頁），惟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係供稱：我擦藥膏的位置是Ａ女左手肩膀、鎖骨和頸

    部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當日係著長

    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

    ，業據證人Ａ女證述如前（見本院卷第186頁），並有其在偵

    查庭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111至119頁），被

    告亦明確就此供稱：Ａ女於案發當天到國術館內所穿衣服，

    與Ａ女在偵查庭內所拍攝的衣服一樣，且案發當日滿冷的等

    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則依Ａ女前述之穿著狀態，被告根

    本不可能從背心腋下口處伸手對Ａ女肩膀、鎖骨和頸部進行

    推拿及擦藥，Ａ女前揭穿著樣式反係符合Ａ女所證之被告從其

    圓領上衣領口處伸手為猥褻犯行之情狀，益徵Ａ女證述之可

    信性，被告辯稱其推拿方式，要與卷內事證彰顯之事實相悖

    ，顯屬卸責之詞。

　⒉被告再辯稱是因為Ａ女表示自己另外一側的手臂和肩膀也不舒

    服，請我幫忙推拿該側，我才協助推拿云云（見偵卷一第9

    頁、第126頁），惟被告於警詢時係明確供稱：因為在推拿Ａ

    女某一側時，我發現Ａ女另外一側肩膀、肩關節也很緊，所

    以我就幫Ａ女擦藥及推拿，我沒有問Ａ女，Ａ女也沒回應等語

    （見偵卷一第1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

    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找被告談話，於該三方

    溝通過程中，Ａ女即有向被告表示「為什麼你要走到右邊來

    」，被告則回覆「因為要擦藥，都會有影響」，Ａ女再向被

    告表示「對，正常來說你要說，小姐衣服可能要掀起來我都

    可以忍受，你跟我說讓我自己動，或是說小姐我要拉開你的

    衣服方便擦藥，你有說嗎？」，被告則回「沒有」；Ａ女亦

    有向被告表示「...你確確實實從這邊擦，伸進去擦藥」，Ａ

    女丈夫則表示「你有經過他的同意嗎?」，被告則答「我疏

    忽，我就跟大姊說我疏忽」等情相符，此有本院112年7月18

    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8、161頁），依此觀之

    ，被告實係未在事前徵得Ａ女同意下，即在診療期間逕自觸

    碰Ａ女從未表明不適之右側肩膀、胸部等部位進行推拿擦藥

    ，此與Ａ女所證稱被告突在診療期間即觸碰自己右側身體進

    而對己為猥褻犯行之證詞相符（見本院卷第187、191頁），

    反見被告前揭前後不一之供述，益見其所辯難以採信。

　⒊至被告固有辯稱案發國術館大門為開啟狀態，馬路上的人來

    人往，要無可能發生此事，且Ａ女亦得當場向他人求助或報

    警云云，惟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於遭侵害之過程反

    應不一而足，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關係如何、當時之情境（

    例如：加害人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程度、加害者體型、

    權利或對情境掌控優勢等）、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對於被

    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如何，均會

    影響被害人當下之反應，並非所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

    均會大聲喊叫、求援，自不能以此刻版印象認未於當下立即

    對外求援、呼救之被害人即非違反其意願，本案診療區雖緊

    鄰國術館開啟的大門，業據Ａ女所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89

    頁），並有Ａ女當庭標示之簡要平面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201頁），然診療區仍位於國術館內部具有一定之區隔性

    ，馬路上行人若非刻意探頭張望，要難知悉國術館內部所發

    生的一切經過，且被告係將手伸入Ａ女圓領上衣之內為猥褻

    之行為，業如前述，則該行為即有Ａ女上衣阻擋位於國術館

    外馬路行人視線，被告亦可隨時變換動作，往來之人自難立

    即察覺被告利用機會對Ａ女猥褻犯行之情狀，而Ａ女當下縱未

    能有任何求援之舉，自有可能當下處於驚懼，或擔心呼救後

    可能使自己陷入更不利之處境，而未能立即在現場反應或求

    援，待其離開案發地點，始於翌日尋求司法途徑及親友協助

    ，仍屬事理之常，難認有何違反常情。是上開診療室位置狀

    態和馬路上人來人往之情，均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且被

    告所辯Ａ女案發後反應與常情不符，僅屬刻板印象而無從採

    信。

　⒋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2月3日刑生字第1120012922

    號鑑定書固未於被害人胸罩內側、被害人6A棉棒(採自右胸)

    、被害人6B棉棒(採自左胸)檢出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

    有該鑑定書附卷可稽（見偵卷一第141至142頁），然其亦有

    表示「被害人胸罩內側微物，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

    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且就被告自陳其有擦

    藥膏在Ａ女頸部乙節（見本院卷第103頁），該鑑定書亦稱「

    被害人6C棉棒(採自後頸)經直接萃取DNA檢測，未檢出體染

    色體即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是以，本案被告係

    伸手進入Ａ女上衣領口及胸罩內，以手觸碰Ａ女胸部、乳頭等

    部位，衡諸手摸Ａ女身體時間不長，且被告手上上沾有青草

    藥膏，其所殘留的跡證因而有所不足而無法予以檢測，非無

    可能，是自難僅以未檢出被告DNA乙情，即逕認證人Ａ女上開

    證述不可採信。

　㈣綜上各情並與Ａ女之前開證述為綜合判斷，足認被告對Ａ女為

    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至明，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

    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

    人身體隱私處為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

    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賞；或以自己之雙

    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

    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

    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

    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80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時地以手接續

    搓揉或觸摸Ａ女之胸部、乳頭、胃部(即腹部區域)等部位，

    已如前述，依此過程情節及事理常情觀之，被告所撫摸Ａ女

    身體位置處，既已屬女性個人私密部位，依前開說明，足徵

    被告主觀上有藉以滿足其色慾之意念，而其所施行上開舉動

    ，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色慾，自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

    行為。

　⒉再按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

    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

    資格之人而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所犯者為

    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

    關係之機會所犯者在內，此觀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41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

    228條第1項（或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

    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或猥褻）罪，係因行為人與被害人

    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

    、業務或其他相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

    （或猥褻)，被害人因礙於上揭服從監督關係而隱忍屈從行

    為人之要求，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與合意

    性交（或猥褻）有別；且該犯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在行為

    時告知或強調此種關係之存在，當下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為

    要件，只要該權勢、機會客觀存在，主觀上被害人因此認知

    而壓抑其性自主意志，即足當之。被告利用提供Ａ女相類於

    醫療業務為推拿等傳統民俗療法服務之機會，無非係利用Ａ

    女信賴專業及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之機會，而遂行上開犯行，

    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

    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

　㈡罪數：

　　被告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客觀上係於密接之時

    間、在同一地點所為，主觀上則均係侵害Ａ女之性自主決定

    權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

    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量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從事經絡穴道推拿及按

    摩之人，案發時Ａ女因信任被告專業而同意被告進行相關療

    程，被告卻利用Ａ女對於專業之尊重與信賴，明知在觸碰隱

    私部位之前，應先行告知並取得Ａ女同意，卻利用療程期間

    ，對Ａ女為事實欄所示之行為，致使Ａ女於療程中感到不適及

    恐懼，顯然嚴重欠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並造成

    Ａ女身心傷害，被告所為實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始終否認

    犯行，迄未與Ａ女和解並獲得其諒解，甚不當屢稱Ａ女惡意抹

    黑，實難認其犯行之損害結果已獲減輕，被告犯後態度亦難

    認良好，暨考量被告自陳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

    無收入、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

    7頁），再衡酌各該當事人、告訴代理人對於量刑之意見（

    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及被告前科紀錄之素行、犯罪動

    機、情節、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以示警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記弘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姚貴山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姚貴山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姚貴山係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敷藥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與顧客間有相類醫療之關係。緣代號AW000-A112010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於民國000年0月0日下午9時30分許至上址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詎料，姚貴山明知Ａ女係相類於醫療關係而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為Ａ女敷藥和推拿之機會，未告知Ａ女即將觸及私密部位並取得Ａ女同意，即直接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上下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Ａ女心生不適遂調整外衣背心，欲使其右胸不再遭背心遮掩，而使內外之人得以清楚見其被告動作，欲藉此使被告有所忌憚，姚貴山仍再次將手伸入Ａ女胸罩內，左右大力搓揉Ａ女右側胸部並觸碰乳頭，致Ａ女胸罩肩帶上扣環掉落，並受有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等傷害，其後向Ａ女稱：啊抱歉，把妳的內衣弄壞了等語，其復以右手自Ａ女外衣背心下擺伸入搓揉Ａ女胃部，經Ａ女告稱「好了、好了」等語表明停止後，其始停止上開猥褻行為，Ａ女隨即倉皇整裝繳費後離去。

二、案經Ａ女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亦有明定。查被告姚貴山涉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製作之本案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Ａ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Ａ女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關於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偵訊時之證述：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故原則上賦予該項陳述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例外否定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Ａ女於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後所為證述，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本案卷證，綜合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亦無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即具有證據能力。且本院已於審判期日使前揭證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已經為完足合法之證據調查，被告對質詰問權已受保障，自得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依同條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㈢另被告固有爭執證人Ａ女於警詢時證述之證據能力，因本院並未引用此部分之證述內容，自無證據能力有無之疑義，併此敘明之。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從事推拿及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揭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診療，惟矢口否認有何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並辯稱：我並沒有把手指伸入Ａ女胸罩內，也沒有用手搓揉Ａ女的胃部，整個療程大概只有1分鐘，我只有貼藥在Ａ女的虎口和擦藥膏在鎖骨及肩膀，當時診療室大門是開的，馬路上也人來人往，絕不可能發生Ａ女所稱的事情，Ａ女提起本件只是為了恐嚇勒索我云云。前所委任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Ａ女縱受有傷勢，亦無法證明傷勢是被告所造成，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亦顯示並未驗出任何含有被告在內的男性DNA，況於案發之際，案發地點有很多民眾在路上等候倒垃圾，Ａ女理應對外求救和請他人協助報警，卻捨此不為，與常理有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金蟬堂總館」負責人，從事經絡穴道推拿、按摩等傳統民俗療法工作，並於上開時間及地點為Ａ女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業據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2至103頁），核與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二】第103至106頁、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有被告網路介紹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112年5月15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32410號函暨監視器影像、簡易平面圖在卷可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18號公開卷【下稱偵卷一】第53至54頁、本院卷第61至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否認有何猥褻犯行。然查：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Ａ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如下：

　  ⑴證人Ａ女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是我第五次到上揭國術館敷藥，這次去的時候被告老婆不在店裡，因為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次被告幫我敷藥的時候，我有跟被告說我左手前臂也會痛，並把我左手長袖袖子往上拉，被告說等一下會幫我看，敷完藥後被告就推拿我的左手前臂，推完左手前臂後被告又往上推左手上臂，接著再按左肩及後頸，接著被告就走到我的右側身後，被告的手就鑽進我的圓領上衣內，再把手鑽進我的右側胸罩內，上下搓揉我的右側乳房的左邊，並且趁上下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到我的右側乳頭，那時我真的很怒，我想制止被告就把我無袖背心的拉鍊往下拉，並將右側背心外翻，露出我的右肩和右胸口的位置，我想沒有背心的遮蔽被告應該不敢再做出剛才的動作，不然會被來往經過的人看到。但被告竟然還是把我的背心拉鍊往下拉，再把我外翻的右側背心肩膀翻回來遮住我的右側肩膀與胸口位置，接著被告就再把手伸進我的圓領上衣及右側胸罩內，左右搓揉我右側乳房的上面位置，並且趁這樣左右搓揉的時候，用他的手指碰到我的右側乳頭，被告的力量大到把我胸罩肩帶上的扣環搓到掉下來，並且造成紅腫，被告還說「阿抱歉把你內衣弄壞了」，我當時真的氣到發抖，是趁機會用左手扶住我右胸，把肩帶上扣環扣回去，並跟被告說「好了、好了」，但被告叫我向後轉走到我身後，從後方用被告的右手從我的拉鍊背心下襬伸到圓領上衣外面的胃部位置來回搓揉，我真的不知道被告在幹嘛，再跟被告講一次「好了、好了」，被告才停下來，我就付錢離開店裡等語（見偵卷二第103至104頁）。

　  ⑵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穿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我先把左手衣服袖子往上捲，剛開始是像往常一樣做敷藥的動作，過程中我向被告提到我的左手臂會痛，被告就說敷完藥後再幫我看左手臂，被告敷完藥後有做推拿動作，在我左手肩做了3、4回旋轉動作，之後順勢推到後頸部位並在我的後頸抹藥膏。接著，被告走到我的右手方向，就很突然地把手從我右邊衛生衣領口伸進我的內衣裡面，用手指在我的右胸內側上下搓揉7、8下，期間被告的手指還觸碰到我的乳頭，我為了阻止被告繼續搓揉，還把背心右邊往下拉至手臂處露出衛生衣，使得被告的手部不會被背心遮住，但後來被告還把背心往上拉回原來位置，再次將手從我的衛生衣領口伸入，用手指左右搓揉我的右胸12點鐘方向約30秒，搓到有點瘀青，手指還勾到我的乳頭，我的內衣右邊肩帶甚至因為被告動作過於用力而脫鉤，被告就跟我說「不好意思把我內衣用壞」，我就一邊用左手護住胸口，一邊把內衣整理好，我當時很生氣，被告還叫我坐著往後轉，被告坐在診療椅上，在我背後隔著衛生衣從背心下襬處將手伸到我的胃部搓揉6、7次，我對被告舉動很生氣就說「好了、好了」，然後被告就停手，我付完200元費用後就騎腳踏車離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⑶是互核以觀，Ａ女就被告對之猥褻之經過陳述詳盡，前後說法相符，並無任何矛盾或瑕疵之處，明確指證被告於進行推拿時觸摸其胸部、乳頭、胃部等私密部位之事實，倘非其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於案發後之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猶為如此一致之具體證述。

　  ⑷況據被告於偵查時供稱：我知道Ａ女，但不認識，偶爾會來我的國術館推拿而已；我跟Ａ女沒有恩怨過節，我根本不認識Ａ女等語（見偵卷公開卷一第9頁、第127頁），證人Ａ女亦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到上揭國術館敷藥，因為我左手虎口位置筋膜發炎，這是我最近因為筋膜發炎前去的第五次敷藥，之前前四次去的時候，被告表現都很正常等語（見偵卷二第103頁），可見Ａ女僅為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顧客，且前往次數不多，兩人關係並不熟稔。再參以Ａ女係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即再次前往上揭國術館找被告，有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4頁），核與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案發當天晚上吃了安眠藥仍無法入睡，也覺得很生氣，後來我等到國術館開門的時候去找被告要名片，並向被告表示他的行為讓人不舒服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89頁），被告亦供稱：Ａ女在112年1月6日上午9時許來找我，跟我拿名片，拿完之後就說我昨天用的他很不舒服等語（見偵卷一第10至11頁），依上開證據互核以觀，被告若未於前晚晚間9時許利用診療期間對Ａ女為猥褻行為，Ａ女要無可能在翌日一早即立即前往被告所在國術館，向被告索取名片和明確表達對被告前一日猥褻行為之憤怒，且若Ａ女有意誣陷被告，亦無可能遲至第五次進行傳統民俗療法時始構陷被告，再依卷內事證，亦未見Ａ女與被告有何仇隙或糾紛之事證，Ａ女應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攀誣被告，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甚使自身涉犯偽證罪責，堪認Ａ女前開所述具相當可信性，Ａ女證述內容應堪採信。

　⒉再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另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的犯罪實行，但以此項證據與對向證人的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的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的資料。又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第33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除證人Ａ女前開指證外，尚有下列事證足為補強：　

　　⑴Ａ女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8時許，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進行驗傷，檢出Ａ女受有「右胸12點鐘方向3公分紅色瘀傷」、「右手臂2公分紅色抓痕」等之傷勢，Ａ女並於同日晚間11時許報案後進行警詢程序，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5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29259號函暨病歷資料、傷勢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75至79頁、本院卷第39至53頁、本院不公開卷第47至48頁），據此，證人Ａ女上揭證述遭被告用力搓揉右胸等私密部位之情，核與上開證據所示案發後之身體狀況相合，自堪採信其證述之真實性。至被告辯稱該傷勢無從證明係其所造成等語，僅為主觀臆測之詞，要難採信。

　　⑵復據上情，Ａ女在案發後翌日迅即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之驗傷，已如前述，證人Ａ女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案發後我不敢跟朋友和家人說這件事，等到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6日)晚間7時許兒子回家，我有跟他提因為性騷擾所以要提告，但害怕兒子惹出事端沒有跟兒子說是誰，而丈夫是到和平醫院婦幼院區驗傷時才用電話跟丈夫說，讓他在家裡等我消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質問被告時，Ａ女丈夫亦曾表示「你就是有摸到那裡，他(按：Ａ女)才會那麼生氣，不然只摸到這裡，哪會生氣」等語，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頁），嗣後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2日至112年6月13日期間，則陸續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科就診而經診斷持續性憂鬱症，此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7月12日北市醫和字第1123042686號函暨門診病歷、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至131頁），依此互核以觀，Ａ女在案發後翌日即自行主動前往醫院進行性侵害事件之驗傷，並向醫院人員揭露此事，亦立即循司法途徑處理本案，爾後再主動向丈夫和兒子反應遭猥褻之事件，並有因憂鬱就診之情況，倘如被告所言當日並未發生任何不當猥褻行為，兩人間自無任何不愉快，則要無可能在短期內有如此快速的情緒轉變，此顯可佐證Ａ女關於遭被告猥褻之證述真實性。至被告臨訟辯稱Ａ女蓄意抹黑恐嚇乙節，實無所據，要難採信。

　　⑶以上事證，俱足補強Ａ女前開證述之真實性，其所為證述應可採信，足認被告確有對Ａ女為猥褻之行為。

　㈢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被告固辯稱自己僅從係從背心腋下口處伸入幫忙推拿擦藥云云（見偵卷一第9頁、本院卷第103頁），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係供稱：我擦藥膏的位置是Ａ女左手肩膀、鎖骨和頸部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當日係著長袖黑色圓領衛生衣，衛生衣外面有套一件黑色無袖連帽背心，業據證人Ａ女證述如前（見本院卷第186頁），並有其在偵查庭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卷二第111至119頁），被告亦明確就此供稱：Ａ女於案發當天到國術館內所穿衣服，與Ａ女在偵查庭內所拍攝的衣服一樣，且案發當日滿冷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94頁），則依Ａ女前述之穿著狀態，被告根本不可能從背心腋下口處伸手對Ａ女肩膀、鎖骨和頸部進行推拿及擦藥，Ａ女前揭穿著樣式反係符合Ａ女所證之被告從其圓領上衣領口處伸手為猥褻犯行之情狀，益徵Ａ女證述之可信性，被告辯稱其推拿方式，要與卷內事證彰顯之事實相悖，顯屬卸責之詞。

　⒉被告再辯稱是因為Ａ女表示自己另外一側的手臂和肩膀也不舒服，請我幫忙推拿該側，我才協助推拿云云（見偵卷一第9頁、第126頁），惟被告於警詢時係明確供稱：因為在推拿Ａ女某一側時，我發現Ａ女另外一側肩膀、肩關節也很緊，所以我就幫Ａ女擦藥及推拿，我沒有問Ａ女，Ａ女也沒回應等語（見偵卷一第10頁），再佐以Ａ女於案發後之112年1月11日偕同其丈夫前往被告所經營之國術館找被告談話，於該三方溝通過程中，Ａ女即有向被告表示「為什麼你要走到右邊來」，被告則回覆「因為要擦藥，都會有影響」，Ａ女再向被告表示「對，正常來說你要說，小姐衣服可能要掀起來我都可以忍受，你跟我說讓我自己動，或是說小姐我要拉開你的衣服方便擦藥，你有說嗎？」，被告則回「沒有」；Ａ女亦有向被告表示「...你確確實實從這邊擦，伸進去擦藥」，Ａ女丈夫則表示「你有經過他的同意嗎?」，被告則答「我疏忽，我就跟大姊說我疏忽」等情相符，此有本院112年7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8、161頁），依此觀之，被告實係未在事前徵得Ａ女同意下，即在診療期間逕自觸碰Ａ女從未表明不適之右側肩膀、胸部等部位進行推拿擦藥，此與Ａ女所證稱被告突在診療期間即觸碰自己右側身體進而對己為猥褻犯行之證詞相符（見本院卷第187、191頁），反見被告前揭前後不一之供述，益見其所辯難以採信。

　⒊至被告固有辯稱案發國術館大門為開啟狀態，馬路上的人來人往，要無可能發生此事，且Ａ女亦得當場向他人求助或報警云云，惟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於遭侵害之過程反應不一而足，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關係如何、當時之情境（例如：加害人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程度、加害者體型、權利或對情境掌控優勢等）、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對於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如何，均會影響被害人當下之反應，並非所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被害人均會大聲喊叫、求援，自不能以此刻版印象認未於當下立即對外求援、呼救之被害人即非違反其意願，本案診療區雖緊鄰國術館開啟的大門，業據Ａ女所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89頁），並有Ａ女當庭標示之簡要平面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1頁），然診療區仍位於國術館內部具有一定之區隔性，馬路上行人若非刻意探頭張望，要難知悉國術館內部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且被告係將手伸入Ａ女圓領上衣之內為猥褻之行為，業如前述，則該行為即有Ａ女上衣阻擋位於國術館外馬路行人視線，被告亦可隨時變換動作，往來之人自難立即察覺被告利用機會對Ａ女猥褻犯行之情狀，而Ａ女當下縱未能有任何求援之舉，自有可能當下處於驚懼，或擔心呼救後可能使自己陷入更不利之處境，而未能立即在現場反應或求援，待其離開案發地點，始於翌日尋求司法途徑及親友協助，仍屬事理之常，難認有何違反常情。是上開診療室位置狀態和馬路上人來人往之情，均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且被告所辯Ａ女案發後反應與常情不符，僅屬刻板印象而無從採信。

　⒋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2月3日刑生字第1120012922號鑑定書固未於被害人胸罩內側、被害人6A棉棒(採自右胸)、被害人6B棉棒(採自左胸)檢出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有該鑑定書附卷可稽（見偵卷一第141至142頁），然其亦有表示「被害人胸罩內側微物，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且就被告自陳其有擦藥膏在Ａ女頸部乙節（見本院卷第103頁），該鑑定書亦稱「被害人6C棉棒(採自後頸)經直接萃取DNA檢測，未檢出體染色體即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等情，是以，本案被告係伸手進入Ａ女上衣領口及胸罩內，以手觸碰Ａ女胸部、乳頭等部位，衡諸手摸Ａ女身體時間不長，且被告手上上沾有青草藥膏，其所殘留的跡證因而有所不足而無法予以檢測，非無可能，是自難僅以未檢出被告DNA乙情，即逕認證人Ａ女上開證述不可採信。

　㈣綜上各情並與Ａ女之前開證述為綜合判斷，足認被告對Ａ女為利用機會猥褻之犯行至明，被告前開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⒈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賞；或以自己之雙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時地以手接續搓揉或觸摸Ａ女之胸部、乳頭、胃部(即腹部區域)等部位，已如前述，依此過程情節及事理常情觀之，被告所撫摸Ａ女身體位置處，既已屬女性個人私密部位，依前開說明，足徵被告主觀上有藉以滿足其色慾之意念，而其所施行上開舉動，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色慾，自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⒉再按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而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所犯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者在內，此觀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41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8條第1項（或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或猥褻）罪，係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或猥褻)，被害人因礙於上揭服從監督關係而隱忍屈從行為人之要求，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與合意性交（或猥褻）有別；且該犯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在行為時告知或強調此種關係之存在，當下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為要件，只要該權勢、機會客觀存在，主觀上被害人因此認知而壓抑其性自主意志，即足當之。被告利用提供Ａ女相類於醫療業務為推拿等傳統民俗療法服務之機會，無非係利用Ａ女信賴專業及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之機會，而遂行上開犯行，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猥褻罪。

　㈡罪數：

　　被告先後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數行為，客觀上係於密接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為，主觀上則均係侵害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量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從事經絡穴道推拿及按摩之人，案發時Ａ女因信任被告專業而同意被告進行相關療程，被告卻利用Ａ女對於專業之尊重與信賴，明知在觸碰隱私部位之前，應先行告知並取得Ａ女同意，卻利用療程期間，對Ａ女為事實欄所示之行為，致使Ａ女於療程中感到不適及恐懼，顯然嚴重欠缺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並造成Ａ女身心傷害，被告所為實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始終否認犯行，迄未與Ａ女和解並獲得其諒解，甚不當屢稱Ａ女惡意抹黑，實難認其犯行之損害結果已獲減輕，被告犯後態度亦難認良好，暨考量被告自陳其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無收入、無人需予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再衡酌各該當事人、告訴代理人對於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7至198頁），及被告前科紀錄之素行、犯罪動機、情節、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警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記弘

　　　　　　　　　                    法  官  范雅涵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